
中共渭南师范学院委员会文件

渭师党发〔2019〕9号

关于将“网络与信息安全
工作领导小组”更名为“网络安全和

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”的决定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科技发展集团公司党委，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省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进一

步加强我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，全面落实网络信息安全责任制，

根据《陕西省教育系统党委（党组）网络安全责任制实施细则》要

求，经 2019 年 3 月 7 日党委会研究决定，将我校原“网络与信息

安全工作领导小组”更名为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”。

一、组成人员

组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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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各党委委员

成 员：宣传部、信息办暨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、党政办公室、

稳定安全办公室、统战部、教师工作部、学生工作部、人民武装部、

团委、纪委监察处、政策法规与发展规划处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学

科建设办公室、科学研究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国际

合作与交流处、保卫处、图书馆、科技发展集团公司等部门负责人，

各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、院长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简称“网信办”，网信办主任由学校分

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党委委员担任，网信办副主任由宣传部

部长、信息办暨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共同担任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领导小组工作职责

贯彻中省市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落实网络

安全责任制，研究决定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重要事项，统筹

协调和督促检查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，保障学校网络安全和

信息化建设。

（二）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

1.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决策部署；贯

彻执行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各项决议。

2.制定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规划、工作计划和制度规范；

组织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任务和规章制度的落实，做好督促

检查工作。

3.负责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计划立项和检查验收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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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，加强网络安全的宣传教育和管理；统

筹学校信息化资源，做好学校信息化建设、资源开发、宣传、推广

和应用工作。

5.做好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总结和有关网络信息安全和

信息化工作的信息上报工作。

6.负责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日常工作；完成学校网络安全

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中共渭南师范学院委员会

2019 年 3月 7日

抄送：各党委委员

中共渭南师范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3月 14日印发


